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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该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

 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对公司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

（连）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

一、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签 2024 年度

<房屋租赁框架协议>和拟定 2024 年度持续关联（连）交易上限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

铁建集团）续签 2024 年度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自 2024

年 1 月 1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并确定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

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项下的关联（连）交易上限。关联董

事汪建平先生、王立新先生、倪真先生均回避表决，其余非关联董

事一致通过前述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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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续签的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

议决议，公司就租赁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关联人/联系人房屋和土地

产生的支出 2024 年年度交易上限拟定为人民币 2 亿元。该交易上限

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%，因此无须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，该议案已经取得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

的认可。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，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发表了同

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，认为：本项关联（连）交易涉及的内容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本项关联（连）交易符合公司经

营发展需要；交易是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

进行，协议约定的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公平合理，符合公司及其股东

的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会议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上市监管规定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前次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 

为规范公司向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关联人/联系人租赁若干房屋及

土地使用权的交易，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与中铁建集团订立《土

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为自 2007年 11月 5日起 20年；

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28日与中铁建集团续签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，

有效期自 2023 年 1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。前次日常关联

（连）交易协议下的预计年度上限金额和实际发生金额见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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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千元人民币 

关联（连）交易类别 

2023 年预

计金额年度

上限 

截至 2023年 9

月 30 日止实际

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实

际发生金额差

异较大的原因 

本公司于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及《土地使用权

租赁框架协议》下租赁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关联

人/联系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支出 

200,000 65,202 不适用 

   

（三）本次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 

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及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项下日常

关联（连）交易 2024 年的预计年度上限如下表所示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千元人民币 

关联（连）交易类别 2024年 

本公司于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及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

下租赁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关联人/联系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所

产生的支出 

200,000 

上述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的预计年度上限乃参考过往交易量以估

计交易涉及的金额而厘定。  

于厘定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及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项

下公司向中铁建集团的支出的年度上限时，公司已考虑： 

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项下租赁房屋将包括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

关联人/联系人已有的部分房屋以及后续建造的房屋。为此，公司参

考过往交易金额、市场公允价值走势以及新增租赁房屋等因素对交易

金额进行了预估，并对预计数额增加了缓冲，就公司租赁中铁建集团

及/或其关联人/联系人所有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产生的支出厘定上限。 

二、关联（连）方介绍和关联（连）关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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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联（连）方的基本情况 

中铁建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大型中央

企业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0 号，成立日期为 1990 年 8

月 28 日，法定代表人汪建平，注册资本 900,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

范围为：铁路、地铁、公路、机场、港口、码头、隧道、桥梁、水利

电力、邮电、矿山、林木、市政工程的技术咨询和线路、管道、设备

安装的总承包或分项承包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；工程建设管理；汽车、

小轿车的销售；黑色金属、木材、水泥、燃料、建筑材料、化工产品

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机电产品、钢筋混凝土制品以及铁路专用器材

的批发、零售；组织直属企业的生产；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

工程；机械设备和建筑安装器材的租赁；建筑装修装饰；有关的技术

咨询、技术服务、进出口业务；广告业务。 

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中铁建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5,285.38

亿元，净资产 3,863.78 亿元，营业收入 10,967.12 亿元，净利润 316.01

亿元。 

（二）与公司的关联（连）关系 

公司由中铁建集团独家发起设立，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在国家工

商总局注册成立。截至本公告日，中铁建集团持有公司约 51.17%股

份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故为公司的关联（连）法人，公司与中铁建

集团及/或其关联（连）人所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（连）交易。 

（三）前期同类关联（连）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

前期同类关联（连）交易履行正常。中铁建集团经营状况良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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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业务均能严格按照内控制度和流程开展，无重大风险发生；业务

运营合法合规，管理制度健全，风险管理有效，履约能力良好。 

三、关联（连）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

1．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 

公司与中铁建集团于2023年10月30日续签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本协议），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，

其主要条款如下： 

 本协议所指甲方或出租方为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不时之关联人

/联系人（不包括乙方及其附属公司）。 

 本协议所指乙方或承租方为本公司及/或其附属公司。 

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屋

（以下简称租赁房屋）租赁予乙方；乙方愿意依照本协议的规定，向

甲方支付相应之对价以承租甲方的租赁房屋。 

 租赁房屋包括甲方在乙方注册成立时租赁给乙方的房屋和甲

方后续新建的部分房屋。甲方确认租赁房屋在移交时处于满足乙方需

求的良好状态。 

 出租方将促使其下属拥有租赁房屋的联系人或附属公司（视其

适用者）严格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就其所拥有的一处或多处

房屋与承租方或其附属公司签署具体租赁合同。 

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双方公章后，

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。本协议在符合有关法

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乙方上市地上市规则的前提下，经甲乙双方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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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可以延长或续期。 

 双方约定，本协议有效期届满，在不违反乙方上市规则的前提

下，承租方有权要求延长租赁房屋的租赁期限，但承租方应在前述有

效期届满前至少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出租方。 

 双方约定，本协议有效期届满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享有租赁

房屋的优先承租权。  

 乙方需就租赁房屋向甲方支付租金，租金的标准按照公平、公

允的原则由双方在具体租赁合同中协商确定。 

 具体房产的租金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。双方在厘

定年度租金时应参考（i）租赁房屋的可比租赁市场的近期公允成交

价格；(ii)租赁房屋所在地政府的房屋租赁政府指导价（如有）；(iii)

房屋的地点、规模、公用设施等多项相关因素；及(iv)独立评估师的

评估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 甲方将本协议项下的租赁房屋出卖时，须在3个月前通知乙方。

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有优先购买权。 

2．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 

公司与中铁建集团于2007年11月5日签订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本协议），期限自2007年11月5日起20年止，其主

要条款如下： 

 本协议所指甲方或出租方为中铁建集团及/或其不时之关联人

/联系人（不包括承租方及其附属公司）。 

 本协议所指乙方或承租方为本公司及/或其附属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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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租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合法拥有的土地使

用权租赁予承租方；承租方愿意依照本协议的规定，向出租方支付相

应之对价。  

 出租方下属拥有相应地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将严格按照本协

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就其所拥有使用权的一处或多处地块与承租方

或其附属公司签署具体租赁合同。 

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，有效

期追溯至承租方依法设立之日起二十年止。在这条的前提下，本协议

项下每一处租赁地块的租赁期限在相关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。

在租赁期限内任何时间，承租方有权提前终止承租租赁地块中的任何

部分地块的土地使用权。 

 双方约定，本协议的有效期届满，在不违反承租方上市地的上

市规则的前提下，承租方有权要求延长租赁地块部分或全部土地使用

权的租赁期限，但承租方应在前述有效期届满前至少6个月以书面形

式通知出租方。出租方接到承租方上述通知，除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

力情况发生外，出租方不得拒绝，双方应按照协议一致的原则对租赁

地块的数量、范围和租金总额进行相应调整并应与承租方续签土地使

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。 

 乙方需就租赁相应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向甲方支付租金，租金的

标准按照公平、公允的原则由双方在具体租赁合同中协商确定。  

 租金以年度计算，具体租金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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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租金的支付方法在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。 

 出租方将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售时，须在3个月前通知

承租方。在同等条件下，承租方有优先购买权。  

 双方同意，承租方可以在本协议租赁期满前的任何时候终止租

赁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土地使用权，但承租方须在其所要求的终止

日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出租方。  

四、关联（连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上市时，公司租赁使用中铁建集团的房屋，预计公司于2024

年期间仍将继续租赁中铁建集团的房屋，因此公司与中铁建集团续签

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，以规范相关的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。中铁建

集团和公司已订立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》，以规范中铁建集团

出租给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。 

上述日常关联（连）交易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

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（连）方形成较

大的依赖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0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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